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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

主运
Z立犬

第三十四届会议

请求在第二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上增列一个项目

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问争端

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

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

我荣幸地以罗马尼亚政府名义，提议在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上增列一

个标题如下的项目:"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问争端"。

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二.十条的规定，随函附上解释性备忘录一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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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解释性备忘录

1 .联合国人民在《宪章》序言部分宣布，决心力行容恕，彼此以善邻之道，

和睦相处，接受原则，确立方法，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，不得使用武力。

联合国的主要宗旨之一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，并为此目的，以和平方法且依

正义及国际法的原则，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的国际争端或情势。

按照《宪章》的规定，联合国各会员国有义务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的国际争端，

以免危及国际和平、安全、及正义。

2. 过去和现在，有许多这样的情况:国家间的争端，不用和平方法解决，而

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，以致发生武装冲突，破坏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，严重危及

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. 对于这种情况，各国人民自然有理由感到忧虑。

发展中国家往往也卷入这种冲突和争端中，使到它们的力量和原已有限的资沉

不能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上. 这些争端和冲突危及普遍和平及安全，剌激

军备竞赛，使有关地区内有关国家间的关系恶化，妨害它们之间的合作，最后必然

影响到联合国宗旨的实现.

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认为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在国家间关系上

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，也没有理由诉诸武装对抗，诉诸战争。

一切争端，不论多么复杂，都必须通过有关各方间的谈判，在会议桌上才能找

到持久的、真正可行的解决办法. 罗马尼亚深信，联合国必须担负更大的责任，

以防止国家间的冲突，并为此目的建立急需的常设机构，使各国能够诉诸这一机构，

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，以免这些争端演变成武装对抗，甚至战争.

正如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·齐奥塞斯库于一九七九年五月所说

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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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诉诸联合国，诉诸斡旋，比诉诸武力好。 武力只会破坏、妨害各国人

民的友谊、和平和缓和. 谈判、直接研究问题，是促进友谊、合作、和平的

唯一合理途径。

3. 自从联合国成立到今天，各会员国缔结了许许多多的双边或区域协定，规

定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，或缔结载有和平解决争端条款的条约。 此外，在这段期

间，各国具体解决争端的办法也有所发展和革新，促进了国际法关于这一方面的原

则和法则的发展和编篆.

为了加速这些原则和法则的编篡进程，以确保和平解决程序和方法的有效运用，

似乎应该拟订和通过一项国际文书，规定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具体程序。 关于此点，

应该指出的是，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上届会议达成一项协商一

致意见，即认为应拟订一项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大会宣言。

4. 为了加强联合国在防止和解决国际争端方面的作用，以及在事发时即调解

国家间的岐见，必须重新检查联合国现有的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文书。 重新

检查后，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执行、改进和补充现有的程序，使其更为有效，并使

各国更有信心诉诸这些程序. 在这种意义下，罗马尼亚早于一九七五年即提议 a

大会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，执行斡旋和和解任务。 这个委员会不但可以作为一个

适当机构来寻求和平解决现有争端的实际途径和办法，而且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来

防止紧张状态的发生，并防止紧张状态恶化，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。 常设委员

会的组成，应该使非所审议争端当事方的有关国家，特别是有关地区内的国家，也

可以参与委员会的活动。 大会的这样一个机构，原则上应开放给所有会员国参加，

这样它们才有可能对争端的解决作出贡献，从而加强各国对联合国执行维持和平和

安全的任务能力的信心，使会员国利用联合国机构解决争端成为一项通则。

也/C. 6/437，附件，第 1 2 页。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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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罗马尼亚政府认为现在应该尽一切努力来消除国际冲突，对一切国际争端

都寻求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. 因此，它认为必须而且应该在大会上就以和平

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辩论.

罗马尼亚政府深信，联合国各会员国对这个问题会深切注意，并作出贡献，以

确定应采取的具体措施，使联合国能履行各国人民在《宪章》中赋予它的任务:使

后世免遭战祸和使一切国际杂端均能和平解决。


